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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因为电动车栽进一处裸露井口的污水井内，乘
坐电动车的冯先生妻子身受重伤。“脊椎压迫神经，胳膊手指
不能动弹，凉水也沾不得。”妻子落下了这身病，治疗还花费
了一万多，市政部门却只给赔偿2000元。目前，这场事故赔偿
仍然没有结果。

家住英雄山路附近的冯先
生，每晚都会带妻子去跳广场
舞、遛弯儿。让他没想到的是，7
月21日悲剧降临在他们身上。
由于不小心掉入污水井内，冯
先生的妻子，从此以后再难灵
活行动。

当晚9点左右，冯先生骑着电
动车，照常带着妻子回家。由于当
天下午刚下了一场大雨，地面上

都是被风和雨打落的树叶和树
枝，地面比较滑，冯先生小心骑车
沿路边行驶。

当骑到英雄山路蓝海大饭
店门口往南的公交车道上时，电
动车一下子栽到污水井中。冯先生
和电动车被卡在了井口，胳膊擦
伤。而坐在后座的妻子，则翻过
丈夫和电动车，直接摔到了水
泥路上，当时就昏迷了。

直到现在，冯先生想起来
还有些后怕，“要不是骑着电动
车卡在井口，直接掉到井中后
果更不堪设想。”冯先生发现妻
子已经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并
不时呻吟。“当时几个人慢慢地
把我拖到担架上，才抬上了救
护车，我浑身麻木，一点知觉都
没有了。”冯先生妻子后来描述
当时的情况。

之后冯先生妻子被送到了
就近的警官医院治疗。冯先生
则把自己的电动车留在了现
场，“当时路边连个路标也没
有，我摔倒了不能让别人也吃
这个亏，把电动车横在井口，当
做个路标吧。”

经过检查，冯先生的妻子
是脊椎压迫神经。“到现在都快
两个月了，我一直感到头晕目

眩的，胳膊手指不能动弹，也不能
沾凉水。”冯先生妻子说起自己的
情况，焦急地只想用头撞墙。

在 医 院 治 疗 几 天 花 费
3 0 0 0元后，冯先生说再没有
钱治疗，医院要求的手术也不
能进行。“现在我停掉工作，在
家里照顾妻子，妻子也不能工
作，家里失掉了生活的来源。”
冯先生说，闺女上大学都没钱

交学费了，还得自己去打工，
看着就心疼。

“医药费加上护理费、误工
费，少说也花了15000元了，总
得有人负这个责任。”冯先生多
次去找市政部门，得到“赔医药
费2000元，多了没有”的答复。
冯先生说，“医药费、护理费还
有将近2个月的误工费，只赔这
么少，我肯定不能签字同意。”

对此，市中区市政公用局
工作人员回应，事发后已经去
现场确认，属市政的井盖。井盖
可能被雨水冲开的，确实监管
没到位。

“肯定会给当事人赔偿。”
该工作人员说，由于给井盖投
了保险，造成的事故将由保险
公司来处理赔偿事宜。

市政公用局工作人员说，
“冯先生曾提交了医疗费和车

损维修费共6000元的赔偿请求，
保险公司认定给赔偿2000多元，
包括医疗费和车损。”该工作人
员介绍，由于当事人走的是公
交车道，并且电动车带了人，市
政只需负八成责任。“当事人没
住院，产生的护理费没法认定，
提出的共计16000元的赔偿要
求，没有证明材料没法满足。”

对此，山东泉运律师事务
所吕律师说，当事人应该找市

政部门进行赔偿，市政部门再
找保险公司报。“完全交给保险
公司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推脱。
以当事人走公交车道为由更是
借口。即使不是当事人走，也有
可能其他车辆发生危险，市政
部门应负主要责任。”

“起码要赔偿当事人的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如果当事
人伤情鉴定构成伤残等级的话，
赔偿肯定还要增多。”吕律师说。

本报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于成君

律师：市政负主责，应该给予合理补偿

治疗花费一万多，索赔却只给2000元

哐当，骑车夫妻被无盖污水井坑了

栽进无盖污水井摔坏的电动车仍放在冯先生家里，前轮已经栽
断掉下，无法修复，可见当时的力度有多大。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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